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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商船18日停靠高雄港77號碼頭旁時，2名菲律濱籍船員在船上喝酒起口角，其中一
人持2把廚刀刺傷另名船員，高雄港務警察總隊獲報，通知救護車將傷者送醫急救，但仍在20
日宣告不治。

圖為馬尼拉華人區中山街近勒道大街處懸掛著一塊宣傳布條，號召民眾參加共產主義武
裝革命。該布條是由菲律濱馬克思——列寧主義黨慶祝建黨23週年而張貼的。    <本報圖片>

國調局拘捕10疑似電詐份子
7名越南人3名中國人

本報訊：國調局在巴蘭玉計市一個小區

逮捕了10名外國人，他們涉嫌進行網絡詐騙

活動而被捕。

國調局在聲明中表示，這10名外國人是

在巴蘭玉計市萬國村一處住宅內被國調局國

都區分局的行動人員執行搜查、扣押和檢查

電腦資料令期間逮捕的。

聲明稱，這10名外國人將被控違反第

12010號共和國法或反金融帳戶詐騙法。

國 調 局 確 認 ， 其 中 7 名 外 國 人 為 越 南

籍，分別是潘越銀（Phan Viet Ngan）、杜

英俊（Do Anh Tuan）、阮德英（Nguyen 

Duc Anh）、潘金相（Phan Kim Sang）、武

洪錫（Vo Hong Sy）、阮文慶（Nguyen Van 

Khanh）、段文勇（Doan Van Dung）。

其 他 外 國 人 分 別 是 中 國 籍 人 士 張 明

一 （Zhang Ming Yi）、黃新耀 （Xin Yao 

Huang） 和陳希門（Himen Chen），以上皆譯

音。國調局稱，在這次行動中，他們繳獲了

帶有漢字的電腦和筆錄。

國調局還表示：「根據對查獲的文件的

翻譯，嫌疑人確實參與了網絡釣魚和詐騙活

動。」

它補充說：「此外，對所查獲的電腦

進行操作系統檢測後，顯示嫌疑人從事多項

非法活動，例如愛情騙局、虛假訊息帳戶操

作、虛假的加密貨幣計劃以及假的投資募

集。」

國調局表示，此次行動是在國調局國都

區分局收到「情報報告稱，一群外國人涉嫌

參與投資詐騙、加密資產或加密貨幣詐騙、

人工智能詐騙和高收益投資詐騙、愛情詐騙

和透過使用社會工程計劃和數位通訊系統進

行身份盜竊」。

國調局稱：「作為回應，國調局國都區

分局的探員開展了監視行動，證實了情報的

真實性。」

在進行監視行動後，國調局國都區分局

在1月13日向法院取得了搜查、扣押和檢查電

腦資料令。

出售詐騙短信群發器 大馬男子落網
警方調查是否有政客或候選人購買

本 報 訊 ： 資 訊 通 訊 技 術 部 長 黃 延 輝

（Ivan John Uy）週三展示了關於一台能夠進

行群發短信的機器的照片，該機器即使在沒

有互聯網連接的情況下也可運作。這台機器

是從一名在巴蘭玉計市被捕的馬來西亞人手

中繳獲的，該名嫌疑人在一次誘捕行動中落

網。

目前，當局正在進行後續行動，以確定

向一名46歲的馬來西亞人購買國際行動用戶

識別碼（IMSI）捕獲器的個人或團體。

該名男子於1月21日週二在巴蘭玉計市被

捕。

1月22日週三，在計順市克楠美軍營與警

方反網絡犯罪組的高級官員舉行的新聞發佈

會上，資訊通訊技術部長黃延輝表示，購買

該機器的人可能包括希望充分利用技術，實

現廣泛影響力的政客或候選人。

根據調查，這名馬來西亞男子在臉書頁

面上以60萬披索的價格出售群發短信器。

IMSI無需資料庫、手機芯卡或網際網絡

連線便可進行群發短信。

IMSI捕獲器用於短信詐騙，它模仿手機

訊號塔，誘騙附近的手機連接這些訊號塔。

一旦連接，它可以收集設備的IMSI號碼

並追蹤其位置和活動，以及攔截短信、電話

和數據流量。

IMSI捕獲器被用來冒充電信公司、銀行

和招募人員的詐騙活動。

黃延輝表示，IMSI捕獲器還可在選舉期

間用於發送短信，讓候選人獲得優勢，接觸

到更廣泛的受眾。

他說：「在過去的選舉中，我們看到這

些IMSI捕獲器被用於短信群發，之前就有政

客有興趣購買這種設備。」

他補充說：「選舉期間對這些IMSI捕獲

器的需求很高，因為它們也可以用於選舉目

的。」

黃延輝表示，他們將與移民局、馬來西

亞當局以及該嫌疑人曾經到過及可能售賣設

備的國家政府協調，以配合調查工作。

他說，當局也正在進行背景調查，以確

定那些已經在菲國購買了該設備的人。

他表示：「我們最好的建議是自願交出

設備。交出它吧，因為我們已經抓住了供應

商，所以找出誰買了它只是時間的問題。一

旦我們知道，我們就會去追捕你。」

中菲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第十次會

議上周在福建廈門舉行，雙方就南海形勢坦

誠、建設性地交換了意見。按照慣例，這一

雙邊磋商機制應該每年開會兩次，但因菲律

濱在黃岩島、仁愛礁及其他南海島礁單邊行

動不斷，這一機制最近兩年受到嚴峻考驗。

本次會議上，中方就菲方近期海上侵權挑釁

活動、炒作中菲涉海爭議提出嚴正交涉，要

求菲方嚴格遵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規

定，堅持同中方通過對話協商妥處分歧，共

同管控海上局勢，推動雙邊關係早日重回正

軌。

雙方重申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認為這符合包括中菲在內的地區國家共同利

益，同意加強涉海對話溝通聯繫，妥善處理

海上矛盾分歧，繼續推進海警、海洋科技與

環保等各領域涉海務實合作。

雙邊磋商機制在中菲處理南海有關爭議

過程中發揮了有目共睹的作用。機制性對話

的意義在於防止雙方信息溝通不暢而出現誤

判，避免陷入「隔空喊話」及其可能導致的

情緒對抗。

同時，定期接觸、磋商既符合增進彼此

瞭解、互信和認同的需要，也是推動雙方開

展務實合作及探索南海有關爭議和平解決方

案不可缺少的步驟。

事實上，菲律濱2023年年初單方面撕毀

「君子協定」，並中斷了包括海警機構間熱

線在內的相關危機管控機制，導致中菲兩國

海上分歧加劇、對抗升級。

這也從反面證明了唯有對話才是處理

南海有關爭議的出路。正是清楚認識到這一

點，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等其他南海周邊

國家選擇與中方對話而非對抗的方式來處理

南海問題。

去年6月，中馬在建交50週年之際發表

聯合聲明，一致同意盡快啟動雙邊海上問題

對話機制，加強涉海對話合作。在此之前，

中越早在2011年就簽訂了《關於指導解決海

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並建立了海上共同

開發磋商、海上低敏感領域合作專家磋商、

北部灣灣口外海域劃界磋商等三個聯合工作

組，還在兩國政府部門和海軍之間設立了溝

通熱線。

去年11月印尼總統普拉博沃訪華期間，

兩國也發表了聯合聲明，一致同意設立政府

間聯合指導委員會，推進在主張重疊海域的

共同開發合作。

一系列事實都證明，友好對話是妥處南

海有關爭議的唯一可行選擇。

但一段時期以來，菲律濱屢次三番的海

上單邊侵權挑釁及其言而無信的外交做法，

對中菲業已建立的南海問題危機管控機製造

成嚴重破壞。菲方在仁愛礁以加固「坐灘」

軍艦和實現長期佔領為目標的運補行動、在

黃岩島以宣示主張和幻想重新控制為目標的

侵闖、在仙賓礁以試圖佔為己有為目的的輿

論渲染和行動等，不僅導致海上形勢迅速升

溫，也破壞了中菲開展友好對話、妥處分歧

的氛圍。

與此同時，菲律濱這些單方面行動不斷

虛化甚至掏空中菲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的

作用和意義，改變了雙方依托這一機制努力

構建起來的南海秩序軌道，使雙方討論的焦

點從如何推動海上務實合作和為根本解決爭

端探索可能方案等，退化到如何管控眼前的

矛盾和衝突。另外，菲律濱單方面中斷兩國

海警機構間的連通熱線，導致兩國執法機構

好不容易建立和積攢起來的互信消失殆盡，

也讓彼此一線力量失去開展及時有效溝通的

基本條件。

坦率地講，中菲理應為南海爭議的妥

善管控和處理貢獻經驗、探索方案。從2012

年「黃岩島事件」到2023年以來雙方在仁愛

礁、仙賓礁、鐵線礁的對峙，中菲涉海爭議

經歷諸多波折，同時面臨美國等域外國家干

涉和「南海仲裁案」非法裁決等複雜因素干

擾。

但兜兜轉轉，兩國還是一次又一次回到

談判桌前。從這個層面看，中菲涉海互動過

程可以為南海周邊國家之間處理彼此海上爭

端提供教訓或啟示。

2025年是中菲建交50週年。50年來，中

菲關係雖有波折但總體保持互利共贏、和平

共處的基調。

事實已然證明，南海爭議不是兩國關係

的全部，不應影響雙方其他領域互利合作。

而且，建交以來大多數時間裡，中菲圍

繞南海問題的互動是良性的。

雙方不僅建立了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

制，還推動海警、漁業、油氣等領域的機制

化合作取得一些突破。

菲律濱不應忘記來時路，而應與中國一

道，堅持在對話軌道上管控和處理南海相關

爭議。

（作者為中國南海研究院南海歷史文
化研究所所長、華陽海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
員，本文已發表於《環球時報》）

菲律濱莫忘南海磋商來時路
陳相秒

眾議員倡將貪官處於槍決死刑
本報訊：一項尋求對腐敗公職人員判處

死刑的法律提案已提交給眾議院。

根 據 眾 議 員 歐 拉 索 （ K h y m e r  A d a n 

Olaso）提出的第11211號眾議院法案，將對因

貪污腐敗、挪用公款和掠奪而被廉政法庭定

罪的官員處以刑罰。

但必須先經大理院確認有罪判決，經過

強制自動審查程序，且被告用盡所有可用的

法律補救後，才能執行死刑。

擬議法案涵蓋所有公職人員，無論是民

選的還是任命的，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部

門的官員，以及在憲法委員會、國有和國營

公司任職的官員，以及菲武裝部隊成員和菲

國警。歐拉索在說明中表示：「雖然死刑已

根據第9346號共和國法令廢除，但腐敗是危

害社會的嚴重罪行，因此對具體的令人髮指

的罪行重新引入死刑是合理的。這項法案旨

在恢復公眾對政府機構的信任，阻止潛在犯

罪者，並確保菲律濱人民得到公義，他們是

腐敗造成破壞性影響的受害者。」

他補充說：「對這些罪行判處死刑是基

於報應正義的原則，承認腐敗行為造成的巨

大傷害。」

眾 議 院 多 數 黨 副 領 袖 奧 特 加 眾 議 員

（Francisco Paolo Ortega V）形容擬議中的

「槍決處死」為「中世紀做法」，並強調應

尊重生命權。

奧特加表示，他個人反對死刑，並表示

死刑並不能保證解決腐敗問題。他指出，應

該解決犯罪的根本原因。

他說：「我的立場絕對是反對死刑……

它會引發恐懼，但不能確保沒有腐敗，作為

四合一委員會的成員，

我們知道維護人權非常

重要。」


